
桃園市政府工友工作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桃園市政府工友工作規則 桃園市政府工友工作規則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僱用工友，應具備條件如

下： 

（一）國民小學以上學校

畢業或具有同等學

歷。 

（二）思想純正、品性端

正、無不良紀錄及

嗜好。 

（三）經醫療院所體格檢

查，足以勝任所指

派之工作。 

技術工友除應具備前項各

款條件外，並須具備工作

所須之技術專長，經考驗

合格。 

四、僱用工友，應具備條件如

下： 

（一）國民小學以上學校

畢業或具有同等學

歷。 

（二）思想純正、品性端

正、無不良紀錄及

嗜好。 

（三）經合法醫療機構或

醫師證明書體格檢

查，身心健康，體

力足以勝任所指派

之工作。 

技術工友除應具備前項各

款 條件外，並須具備工作

所須之技術專長，經考驗

合格。 

參照工友

管理要點

第三點規

定，修訂文

字歧視用

語。 

十七、工友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

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工作時間，得依本府

業務需要，經勞資會議同

意，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

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

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

過二小時。 

十七、工友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

作總時數比照本府職員

之規定。 

前項工作時間，得依本府

業務需要，經勞資會議同

意，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

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

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

過二小時。 

依本府勞

動局 106

年 4月 11

日府勞條

字第

106007606

4號函審

核意見修

訂。 

二十、子女未滿二歲須受僱者

親自哺（集）乳者，除規

二十、女性工友其子女未滿一

歲，須親自哺乳者，於休

參照性別

平等法第



定之休息時間外，雇主應

每日另給哺（集）乳時間

六十分鐘。 

    受僱者於每日正常工作

時間以外之延長工作時

間達一小時以上者，雇主

應給予哺（集）乳時間三

十分鐘。 

    前二項哺（集）乳時間，

視為工作時間。 

息時間外，每日得於工作

時間內哺乳二次，每次以

三十分鐘為度。 

十八條規

定修訂。 

二十一、為應業務需要，經勞

資會議同意後，得延長工

作時間，其延長之工作時

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

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

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

得超過四十六小時。 

     本府使工友於休息日工  

    作之時間，計入前項所定

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但因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本府使工友於休息日工

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二十一、為應業務需要，經勞

資會議同意後，得延長工

作時間，其延長之工作時

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

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

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

得超過四十六小時。 

依本府勞

動局 106

年 4月 11

日府勞條

字第

106007606

4號函審

核意見增

修訂。 

二十三、工友延長工作時間之

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

小時以內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

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給三分二以上。 

二十三、工友延長工作時間之

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

小時以內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

給三分之一。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給三分二。 

參照「勞動

基準法」第

二十四條

規定，修訂

工友延長

工作時間

之工資標

準或補休

替代措

施。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依第二十

二點規定延長工作

時間，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加倍發給

之。 

雇主使勞工於所定休息日

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

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

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

工資之計算，四小時以內

者，以四小時計；逾四小

時至八小時以內者，以八

小時計；逾八小時至十二

小時以內者，以十二小時

計。 

依前三項標準於當年度預

算額度範圍內發給之。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依第二十

二點規定延長工作

時間，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加倍發給

之。 

依前項標準於當年度預算

額度範圍內發給之，不足

部分以補休替代。 

二十四、任職滿六個月後，於

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

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

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

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

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

為限。 

二十四、任職滿一年後，於每

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

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

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

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

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

限。 

參照性別

平等法第

十六條規

定修訂。 

三十五之一、工友每七日中應 

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

 依本府勞

動局 106



為例假，另一日為休息

日，工資照給。 

年 4月 11

日府勞條

字第

106007606

4號函審

核意見增

訂。 

三十五之二、內政部所定應放

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

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

假，工資照給。前開休假

日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

後，得酌作調移。 

 依本府勞

動局 106

年 4月 11

日府勞條

字第

106007606

4號函審

核意見增

訂。 

三十五之三、工友在本府服務

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

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 連續服務 6個月

以上未滿 1年者，3

日。 

（二） 滿一年者，第二年

起，七日。 

（三） 二年以上未滿三

年者，十日。 

（四） 滿三年者，第四年

起，十四日。 

（五） 五年以上未滿六

年者，十五日。 

（六） 滿六年者，第七年

起，二十一日。 

（七） 滿九年者，第十年

起，二十八日。 

 依行政院

人事行政

總處 106

年 1月 13

日總處綜

字第

106003538

5號函

釋、公務人

員請假規

則暨本府

勞動局

106年 4月

11日府勞

條字第

106007606

4號函審

核意見增 



（八） 滿十四年者，第十

五年起，給休假三

十日。 

    前項工友之工作年資自

受僱當日起算；特別休假

期日，由工友排定之；各

機關應於工友符合前條

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

時，告知工友排定特別休

假。工友之特別休假，因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

未休之日數，由各機關發

給工資。工友每年特別休

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

所發給之工資數額，由各

機關記載於工資清冊，每

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

通知工友。 

訂。 

三十八、工友工資配合本府職

員發給之時間辦理，除一

月份薪資，於當月第二個

工作日發給外，二月至十

二月份薪資均於當月一

日發給，並提供工資各項

目計算方式明細（即薪資

單）。 

三十八、工友工資配合本府職

員發給之時間辦理。 

 

 

依本府勞

動局 106

年 4月 11

日府勞條

字第

106007606

4號函審

核意見暨

前桃園縣

政府 103

年 10月 14

日府財支

字第

103025540

2號函規

定增修



訂。 

三十九之一、工友因「天然災

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

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

所定之情形無法出勤工

作，本府不予扣發工資。

應本府之要求而出勤之

勞工，就該段出勤時間加

給 1倍工資。 

 依本府勞

動局 106

年 4月 11

日府勞條

字第

106007606

4號函審

核意見增

訂。 

六十二、工友均參加就業保

險、勞工保險暨全民健康

保險，享有保險給付權

利。 

六十二 、工友均參加勞工保

險暨全民健康保險，享有

保險給付權利。    

依本府勞

動局 106

年 4月 11

日府勞條

字第

106007606

4號函審

核意見增

修訂。 

六十三 、為促進機關與工友

合作，提高工作效率，應

召開勞資會議，定期開會

並三個月至少召開一次

為原則，相互溝通意見，

勞雇雙方應本和諧誠信

原則，協商解決問題。 

 

六十三 、為促進機關與工友

合作，提高工作效率，應

召開勞資會議，檢討工

作、生活、福利等事項。 

依本府勞

動局 106

年 4月 11

日府勞條

字第

106007606

4號函審

核意見增

修訂。 

六十三之一、工友於工作場所

遇有性騷擾時，可洽服務

機關申訴單位受理。 

 

 依本府勞

動局 106

年 4月 11

日府勞條

字第

106007606



4號函審

核意見增

訂。 

六十三之二、勞雇雙方應遵守

職業安全衛生之規定。 

 依據職業

安全衛生

法及有關

規定增

訂。 

 


